关于对《海宁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的
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2020年9月，海宁市人民政府印发《海宁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以下简称《2020版方案》）。近年来，随着各类“十四五”专项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布，海宁市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和资源利用目标已经发生变化，节能减排、绿色低碳转型相关政策文件也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现有的生态环境管控分区和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已无法为战略环评与规划环评落地以及项目环评管理提供精准支撑。按照上级相关工作部署，海宁市开展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动态更新工作，现已形成《海宁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以下简称《更新方案》）文本及系列成果。
2、 制定依据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23年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
三、主要内容
1、优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依据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地方控制性详细规划，将部分集中连片的永久基本农田由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调整为一般管控单元，同时优化许村镇高铁新城区块、许村镇沈士园区、斜桥镇榨菜科技园、长安镇盐仓区块等产业集聚空间布局，更新小微园区、工业集聚点清单，为我市拓展社会经济发展空间。《更新方案》共划定陆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28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8个，总面积为108.05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域面积的12.52%；重点管控单元19个，总面积为244.45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域面积的28.33%；一般管控单元1个，总面积510.32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域面积的59.15%。
2、完善差别化管控措施要求。《更新方案》提出了海宁市总体准入清单，优先保护类、重点管控类和一般管控类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类准入清单，以及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的准入清单，实施差别化管控。管控要求充分体现了生态优先、以人为本、高效发展的管理理念，主要从空间布局指引、污染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要求等方面进行细化。
3、衔接更新工业项目分类。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衔接省级、市级更新方案，根据不同行业工业项目的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强度，将其分为基本无污染和环境风险的项目，污染和环境风险不高、污染物排放量不大的项目，重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项目，即一类、二类、三类，便于在准入清单中进行对应管控。
四、新旧方案差异
各类生态环境管控单元面积差异。相较于《2020版方案》，《更新方案》中，优先保护单元面积增加0.01平方公里；重点管控单元中，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面积减少0.29平方公里，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面积减少0.12平方公里；一般管控单元面积减少2.60平方公里。在“三调”行政区划更新的背景下，海宁市陆域国土面积较《2020版方案》中面积降低3.01平方公里。
各类管控单元管控清单的调整。总体准入清单中，一是聚焦空气质量改善，明确高污染燃料控制、部分两高行业产能置换、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等管控措施。二是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行业污染防控，明确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臭氧污染削峰等管控措施。三是落实大运河保护修复，明确执行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等管控措施。四是突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明确绿色低碳发展、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等管控措施。五是推进新污染物治理，明确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等管控措施。六是重视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明确推动碳排放双控等管控措施。
分类准入清单中，优先保护单元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管控、林业湿地固碳增汇等管控要求，并衔接了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管控要求。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增加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建筑绿色化改造等管控要求，并衔接了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等管控要求。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增加了绿色降碳技术改造、严控“两高”行业、重点行业碳排放评价等管控要求，并衔接了节水型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等管控要求。一般管控单元增加了农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秸秆露天焚烧监管、农田尾水利用等管控要求。
五、关键词解释
1、生态保护红线：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2、环境质量底线：指按照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不断优化的原则，结合环境质量现状和相关规划、功能区划要求，考虑环境质量改善潜力，确定的分区域分阶段环境质量目标及相应的环境管控、污染物排放控制等要求。
3、资源利用上线：指按照自然资源资产“只能增值、不能贬值”的原则，以保障生态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利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合自然资源开发管控，提出的分区域分阶段的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强度、效率等上线管控要求。
4、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指集成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区域，衔接行政边界，划定的环境综合管理单元。
5、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指基于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统筹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要求，提出的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环境准入要求。
六、施行时间
本方案自2024年10月19日起施行。
七、解读机关、解读人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嘉兴市生态环境海宁分局
解读人：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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